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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
出，加力推出增量政策，进一步提高政策
措施的针对性、有效性。在 10 月 12 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财政部负责人介绍
了“加大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明确将在近
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增量政策举
措。

较大规模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事关发

展和安全，事关财政可持续发展。
财政部部长蓝佛安表示，2024 年以

来，经履行相关程序，财政部已经安排了
1.2 万亿元债务限额支持地方化解存量隐
性债务和消化政府拖欠企业账款。为了
缓解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除每年继续在
新增专项债限额中专门安排一定规模的
债券用于支持化解存量政府投资项目债
务外，拟一次性增加较大规模债务限额置
换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加大力度支持
地方化解债务风险。

“相关政策待履行法定程序后再向社
会作详尽说明。”蓝佛安说，这项即将实施
的政策，是近年来出台的支持化债力度最
大的一项措施。这无疑是一场政策及时
雨，将大大减轻地方化债压力，可以腾出
更多的资源发展经济，提振经营主体信
心，巩固基层“三保”。

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
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是服务实体经济
的主力军，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资本是商业银行持续经营的“本钱”。“在
当前形势下，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适当
方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进一步增加
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副部长廖岷说。

廖岷称，财政部将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的原则，积极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等渠道
筹集资金，稳妥有序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

行进一步增加核心一级资本。财政部已
会同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成立了跨部门工
作机制。目前，正在等待各家银行提交资
本补充具体方案，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

政策组合拳支持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
聚焦房地产领域，廖岷表示，下一步，

将坚持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提高质量，积
极研究出台有利于房地产平稳发展的政
策措施。

一是允许专项债券用于土地储备，支
持地方政府使用专项债券回收符合条件
的闲置存量土地，确有需要的地区也可以
用于新增的土地储备项目。“这项政策，既
可以调节土地市场的供需关系，减少闲置
土地，增强对土地供给的调控能力，又有
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流动
性和债务压力。”廖岷说。

二是支持收购存量房，优化保障性住
房供给。用好专项债券来收购存量商品
房用作各地的保障性住房；继续用好保障
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三是及时优化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抓紧研究明确与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
住宅标准相衔接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政
策。下一步，还将进一步研究加大支持力
度，调整优化相关税收政策。

“我们将持续加强财政政策与其他政
策的协调，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加强
新老政策的衔接，打好组合拳，坚定不移
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廖岷说。

针对学生群体加大奖优助困力度
为支持学生安心求学、成长成才，我

国已建立政府主导、学校和社会积极参与
的全方位资助体系。财政部副部长郭婷
婷介绍，下一步，将会同相关部门从奖优

和助困两方面，分两步调整完善高校学生
资助政策。

第一步，在 2024 年推出四方面政策措
施。

一是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本
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每年 6 万名增
加到 12 万名；硕士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
每年 3.5 万名增加到 7 万名；博士生国家奖
学金名额，从每年 1 万名增加到 2 万名。

二 是 提 高 本 专 科 生 奖 学 金 奖 励 标
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
生每年 8000 元提高到 10000 元；本专科生
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每生每年
5000 元提高到 6000 元。

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
标准。从 2024 年秋季学期开始，平均资助
标准从每生每年 3300 元提高到 3700 元。

四是加大国家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第二步，2025 年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奖励标准。同时，还将提高普通高中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提高中等职业学校国
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并扩大资助范围。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强度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保证必要的财

政支出。对此，蓝佛安表示，将从有效补
充财力、切实保障各项重点支出、用足用
好各类债务资金三方面着力，保持必要的
财政支出强度，确保重点支出应支尽支，
发挥好财政逆周期调节作用，推动完成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据了解，目前，增发国债正在加快使
用，超长期特别国债也在陆续下达使用。
专项债券方面，待发额度加上已发未用的
资金，后三个月各地共有 2.3 万亿元资金
可安排使用。

“下一步，要研究扩大专项债券使用
范围，健全管理机制，保持政府投资力度
和节奏，合理降低融资成本，切实推动高
质量发展。”财政部副部长王东伟说。

（据新华社报道）

一揽子财政增量政策将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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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公告

王振义：
本院受理的（2024）内 0207 民初 4699

号原告内蒙古众昕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振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该案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3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
2024年10月15日

■ 公告

王 建 （ 身 份 证 号 码 ：
150921195510240036）：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未经注册取得医师

执业证书，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行为，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第五十

九条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作出：罚

款人民币贰万伍仟元（￥：25000.00元）的行

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你单位有要

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听证，

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日内提出申请。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我委将《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玉卫医罚告〔2024〕34 号）实施公告

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河北

路水语青城北门玉泉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邮政编码：010030
联系电话：0471-5977805
联系人：白音巴图 赵瑞 云家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10月15日

■ 公告

内蒙古久公药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
汐 宸 ，女 、汉 族 、身 份 证 号 码 ：
150105198805204622）：

本机关依法查明你未取得《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证擅自开展

诊疗活动。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三十八

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九十

九条第一款的规定；遵照《内蒙古自治

区卫生健康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1

年补充版）》的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

位）作 出 ：1、罚 款 人 民 币 陆 万 元（￥ ：

60000.00 元）；2、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贰

仟叁佰柒拾贰元（￥：2372.00 元）；3、没

收药品及医疗器械（详见《证据先行登

记保存决定书》玉卫医保决〔2024〕6 号）

的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你单位有要

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如你（单位）要求听证，

应当在收到本通知后 5日内提出申请。逾

期视为放弃听证。我委将《行政处罚事先告

知书》（玉卫医罚告〔2024〕33 号）实施公告

送达。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 30日即

视为送达。

联系地址：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滨河北

路水语青城北门玉泉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邮政编码：010030
联系电话：0471-5977805
联系人：白音巴图 赵瑞 云家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年10月15日

■ 公告

内蒙古酷亲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辛慧英（回劳人仲字〔2024〕

478 号）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因与你

单位无法联系，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办案规则》第二十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

于 2024 年 12 月 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委

仲裁庭（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政府二号楼二

楼 220 室）开庭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领取裁决

书的期限为闭庭后的 20日之内，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申请人具体仲裁请求事

项为：

辛慧英（回劳人仲字〔2024〕478号）：1、

请求依法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4年

1、3、4、5，4个月的工资7000元；2、请求依法

裁决被申请人给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

2023 年 8、9、10、11 月和 2024 年 1、3、4、5 月

共8个月的双倍工资差额16000元。

回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10月15日

关于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和林格尔支公司变更营业地址的公告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蒙古监

管局关于同意变更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和林格尔支公司变更营业地址的申请

民保（内蒙古）发〔2024〕289 号，现予以公

告。

机构名称：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和林格尔支公司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经保险监督

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

批准日期：2011年4月6日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和林格尔县城关镇新华街南

机构编码：000052150123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

蒙古监管局

许可证流水号：NO：00129288
联系电话号码：0471-7196060
批准日期：2024年9月20日

特此公告

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2024年10月15日


